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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动态

工作动态 大连理工大学2021年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（更
新）

发布时间：2020-10-21 作者：

一、招生计划

2021年“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招生人数为12人（含已接收推免生3人）。

二、招生专业

《大连理工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》上公布的招生专业均可报考。

三、招生报名

（一）报考“退役大学生士兵”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，应为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，且

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。

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（含高职）、研究生、第二学士学位的应（往）届毕业生、在校生和入学

新生，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（高职）应（往）届毕业生、在校生和入学新生。

（二）考生须按照研究生招生考试有关要求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（或网上）确认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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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报名时应当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，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信息以及入伍、退

役等相关信息，按要求进行现场（或网上）确认。

考生应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填报志愿。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

求，造成后续不能现场确认、考试、复试或录取的，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（三）我校按有关规定审查核验考生相关文书、证件和报考资格。考生须于2020年12月20日17:00前

向我校提交《入伍批准书》复印件和《退出现役证》复印件，对不符合报考条件的，一律不准予考试或录

取。有弄虚作假的，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（四）其他未尽事宜见《大连理工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》。

四、考试录取

（一）报考“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的考生须按规定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或推荐免试招生。

（二）我校依据教育部有关政策，自主确定并公布报考“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

绩要求。

纳入“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招录的考生，不再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。

（三）报考“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”的考生复试录取工作参照我校《大连理工大学2021年接收推荐免

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（含直博生）章程》、《大连理工大学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办法》

等相关文件执行（具体内容详见研究生招生主页）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于老师

联系电话：0411-84706395   传 真：0411-84706411

通讯地址：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2号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招生与考试科（研究生教育大楼610

房间）

上一条：大连理工大学2021年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（博士）学位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下一条：大连理工大学2021年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

才计划”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

【关闭】

邮政编码：116024 传真：0411-84707700 电话：0411-84708330 E-mail:yjsybgs@dlut.edu.cn

通讯地址：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2号，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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